附件2

2022年区级数字消费券发放实施细则
按照《长治市上党区2022年数字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》，制定2022年区级数字消费券发放实施细则。

一、发放平台选择
通过竞争性谈判，择优确定合规、有经验、风控能力强、数据反馈及时的支付平台，发放数字消费券，由区政府授权区商务局与发放机构签订合作协议。
二、发放及核销规则

（一）发放安排。活动正式启动前，由区商务局确定首轮参与商户并通知支付平台纳入核销名单。数字消费券分批次定期在支付平台发放，首次发放日期5月31日，券种7天一轮，各轮发券时间均为上午9：00。

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暂定到2022年9月至10月初、11月初到年底，视资金情况确定发放规模。发放过程中，区商务局可视抢券和核销情况在方案规定范围内调整票券面额。

（二）各行业（券种）份额。商超百货类330万元，住宿餐饮类330万元，燃油燃气类150万元，家电数码类150万元。发放后期，视核销情况可以打破行业界限发放，数字消费券带动比不得低于5倍。
（三）使用规则。消费者领取数字消费券后，可在符合条件的实体商家进行消费核销票券。成功领取数字消费券后在有效期内未使用的，数字消费券自动失效。消费者每笔交易只能核销1张数字消费券。

当已核销数字消费券的订单发生退货时，已核销的数字消费券资金全额退回资金池。

三、数字消费券构成

1.商超百货券：一组6种票券，①5元券（消费满28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6张）、②10元券（消费满58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3张）、③20元券（消费满108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2张）、④30元券（消费满158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、⑤50元券（消费满258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、⑥100元券（消费满5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。

2.家电数码券：一组3种票券，①100元券（消费满800元可用）、②200元券（消费满1500元可用）、③400元券（消费满2900元可用），每种票券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。

3.住宿餐饮券：一组5种票券，①20元券（消费满1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2张）、②40元券（消费满2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、③60元券（消费满3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、④80元券（消费满4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、⑤100元券（消费满5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。

4.燃油燃气券：一组3种票券，①20元券（消费满1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2张）、②40元券（消费满2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、③60元券（消费满300元可用，每人每轮可领取1张）。

数字消费券发放可根据实际核销情况做适当调整。

四、宣传组织

区商务局、发放平台在商业地标、重点商圈、交通枢纽等公益广告位投放活动宣传物料，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集中宣传造势，营造活动良好氛围。为提高宣传效果，活动期间使用统一宣传VI，在实体店布放数字消费券统一受理标识。数字消费券标识和宣传物料由发放机构统一设计制作、配发，组织商户进行统一收银培训，优化群众使用消费券软环境。



